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加强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企业试验室管理的通知

南建设工〔2016〕21号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各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生产企业：
为规范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和混凝土预制构件及制品企业试验室（以下简称“企业试验室”）管理，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布了《预拌砂浆、混凝土及制品企业试验室管理规范》DBJ15-104-2015（以下简称《规范》），并于2015年10月1日起实施。《规范》涵盖了试验室人员、仪器设备、场地配置及管理、原材料及产品检验、配合比确定、试验过程及质量管理、试验室质量体系建立，以及对试验室的监督检查和评价等内容。市建筑协会于2015年12月15日举办了《规范》宣贯培训班，我区的搅拌企业及有关单位均已派人参加。现根据我区实际情况，结合国家、省、市关于建筑业企业资质换证工作要求，对加强我区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企业试验室管理提出如下要求，请认真执行。
一、全面执行新标准，规范企业质量管理
（一）从今年1月1日起，我区搅拌企业应全面实施《规范》规定的各项管理规定，全面启用《规范》规定的各类台账登记表、检验记录表格和报告格式，企业应定期开展质量管理自查自纠工作，按《规范》规定的检查表格进行量化评分和综合评价，并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落实整改。如在执行《规范》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向我局反映。
（二）修订和完善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及体系文件
1.在2016年5月1日前，企业法人或其授权的企业负责人应按照《规范》要求，组织相关人员对《规范》进行深度学习，对企业管理现状进行全面检查和分析，确定企业管理的组织结构，明确各岗位设置和职责，对企业的主要管理人（企业负责人、生产负责人、安全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试验室主任、报告审核人、品控员、试验员、样品管理员、设备管理员、资料员）进行授权任职，修订和完善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及相关体系文件（管理手册、管理制度、操作规程、质量和技术表格等），并组织企业全体人员对新完善的体系文件进行宣贯和实施。
2.为方便企业质量监管和工程使用预拌混凝土（砂浆）核查工作，请企业于2016年4月10日前，按附件1要求提供企业主要管理人员一览表，以及企业主要管理人员任命或任职文件。
（三）按时完成企业资质换证工作
1.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号）、《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我省建筑业企业资质简单换证工作的通知》（粤建许函〔2015〕2331号）以及国家、省、市关于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的相关要求，企业必须在2016年6月30日前，完成旧版换领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工作，2016年7月1日起，旧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自行失效。请各企业高度重视，尽快按要求办理。
2.各搅拌企业应按《规范》和新资质标准要求配备足够的具备相应资格的技术管理人员和试验人员（详见附件2）。未满足资质标准及规范要求的，应尽快招聘落实。我局计划在5-6月按新规范、新标准对企业资质和企业试验室进行资质核验和综合性质量大检查，6月30日前相关人员未能落实到位的，将视为未具备资质条件上报市局处理。
二、加强监督检查，强化质量管理
2016年，我局对全区搅拌企业的监督管理将按“月度监督抽检”、“月度飞行检查”、“季度监督巡查”和“半年度综合性质量大检查”相结合的监管模式进行，强化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的质量管理。
（一）月度监督抽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会同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共同实施，每月每企业不少于1次，对企业在用的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的原材料（水泥、碎石、砂、粉煤灰、矿渣粉、外加剂等）及其半成品进行抽检。对抽检不合格报告，由区监督站及时通知企业整改，并跟踪整改落实情况。抽检结果每季度通报一次，对抽检结果不合格的企业，我局将按有关管理规定对企业进行诚信扣分、重点监督或监控管理。
（二）月度飞行检查。区住建局纪检室联合相关业务科室，对在建工地和在产搅拌站进行突击检查。每月随机抽查1-2家在产的预拌混凝土或预拌砂浆生产企业，抽查内容包括：1.对在用原材料进行抽检;2.材料的进货台帐、出厂合格证明、自检或送检的检验记录和报告；3.出厂预拌混凝土（砂浆)试件的留置、养护情况;4.其他需检查的项目。检查表详见附件3。飞行检查情况及抽检结果每季度通报一次。
（三）季度监督巡查。区监督站对在产搅拌站进行的日常监督巡查，每季度每企业不少于1次，检查内容主要包括：企业制度、设备、台账、原材料及产品检验等质量管理情况，对检查发现存在较大质量管理问题的企业，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质量）》，责令企业限期整改，并跟踪整改落实情况。具体详见附件4。
（四）半年度综合性质量大检查。我局联合区质监站每半年组织一次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企业综合性质量大检查。检查内容包括企业资质条件、试验室管理、生产设备备案、合同管理、原材料及产品抽检、信息化管理、文明生产和文明运输管理等。着重检查企业对《规范》的贯彻落实情况，并按《规范》附录J对企业试验室进行综合性评价，检查表格见附件5。检查结果将进行全区通报，对综合性评价结论为不合格的企业，我局将按有关规定对企业进行诚信扣分、重点监督或监控管理。

附件：1.企业主要管理人员一览表
 2.企业主要管理人员配备情况核查表
 3.预拌混凝土（砂浆）企业飞行检查表
4.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检查表
5.预拌混凝土（砂浆）企业综合性检查表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6年3月18日
（联系人：文亮，联系电话：86339616）


附件1
企业主要管理人员一览表

填报日期：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任职岗位
	学历/学历专业
	职称/职称专业
	执业证/专业或检测上岗证号
	联系电话
	本人签名
	备注

	
	
	
	
	
	
	
	
	
	
	

	
	
	
	
	
	
	
	
	
	
	

	
	
	
	
	
	
	
	
	
	
	

	
	
	
	
	
	
	
	
	
	
	

	
	
	
	
	
	
	
	
	
	
	

	
	
	
	
	
	
	
	
	
	
	

	
	
	
	
	
	
	
	
	
	
	

	
	
	
	
	
	
	
	
	
	
	

	
	
	
	
	
	
	
	
	
	
	

	
	
	
	
	
	
	
	
	
	
	


任职岗位：企业负责人、生产负责人、安全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试验室主任、报告审核人、品控员、试验员、样品管理员、设备管理员、资料员等






附件2
企业主要管理人员配备情况核查表
	序号
	人员配备要求
	人员任职资格及数量要求
	是否符合（√/×）
	备注

	1
	企业
资质
标准
要求
	技术负责人
	5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具有工程序列高级职称或一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试验室主任
	2年以上混凝土实验室工作经历，且具有工程序列中级以上职称或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中级以上职称人员
	工程序列中级以上职称人员不少于4人
	
	

	
	
	混凝土试验员
	混凝土试验员不少于4人
	
	

	2
	试验室
《规范》
要求
	试验室主任
	具有相应工程序列（包括：建筑材料、水泥、材料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等）专业中级以上（含中级）技术职称或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2年以上试验室工作经历，熟悉现行相关国家技术标准，且熟悉本行业生产工艺
	
	

	
	
	报告审核人（可兼任）
	具有相应工程序列（包括：建筑材料、水泥、材料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等）专业中级以上（含中级）技术职称或相关专业本科毕业四年以上，2年以上工程检测工作经历，熟悉现行相关国家技术标准，具有对相关检测结果进行评定的能力。具备一定的质量管理经验和良好职业道德，经过有资格的培训机构专业培训考核合格取得检测员证，并在省级散装水泥主管机构备案
	
	

	2
	试验室
《规范》
要求
	品控员
	具有相应工程序列专业初级以上（含初级）技术职称或中专以上（含中专）相关专业学历，2年以上本行业工作经历，经过有资格的培训机构专业培训考核合格取得检测员证，并在省级散装水泥主管机构备案
	
	

	
	
	试验员
	具有高中或技校以上相关专业学历，从事本行业检测工作1年以上，经过有资格的培训机构专业培训考核合格取得检测员证，并在省级散装水泥主管机构备案
	
	

	
	
	样品管理员
（可兼任）
	具有样品管理和检测工作的基本知识
	
	

	
	
	设备管理员
（可兼任）
	具有检测设备管理和检测工作的基本知识
	
	

	
	
	资料员
	具有高中或技校以上相关专业学历，从事本行业检测工作1年以上，熟悉相关技术标准及资料相关管理工作
	
	

	
	
	总人数/其中持检测员证人数
	预拌混凝土企业要求：8/4人，
	
	

	
	
	
	预拌砂浆企业要求：5/4人
	
	

	
	
	
	
	
	













附件3
预拌混凝土（砂浆）企业飞行检查表
企业名称：
	现场抽检材料基本情况

	材料名称
	品牌/规格
	出厂编号
	生产厂家
	备注

	
	
	
	
	

	
	
	
	
	

	
	
	
	
	

	
	
	
	
	

	现场材料质量管理检查情况

	检查项目
	检查情况

	1
	是否建立各种原材料进场登记管理台帐
	

	2
	是否分类保管进场各批次材料的出厂合格证和出厂检验报告
	

	3
	是否按规定对进场各批次的材料进行自检和按比例送检
	

	4
	是否按规定对各批次预拌混凝土（砂浆）进行出厂检验、试块留置、标识、养护和检测
	

	5
	是否建立不合格材料登记处理台帐，是否按规定处理
	

	6
	是否按规定上传各种原材料检测数据、检测报告；是否实时上传预拌混凝土生产数据
	

	检查人员：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受检企业负责人：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4
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
生产企业检查表
受检企业：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项目
	抽查内容
	抽查情况

	（一）质量体系运行
	1.“一工程一档案”制度落实情况；
2.企业制度运行情况；
3.配置相关标准规范情况。
	 

	（二）原材料进场检验、送检情况
	1.自检和送检比例是否符合要求；
2.抽查原材料试验原始记录、试验报告检验参数是否齐全；
3.罐体和抽料口标识；
4.样品登记管理情况；
5.不合格品管理情况。
	

	（三）产品质量控制及检验情况
	1.配合比设计、审批是否符合要求，试配记录是否完善；
2.生产配合比是否与设计配合比一致，投料偏差是否符合规范要求，胶凝材料掺量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3.配合比变更是有记录并由技术负责人签字确认；
4.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是否按要求做好出厂检验，生产的原始记录和台帐是否真实；
5.产品出厂质量证明书签发应规范，数据应真实；
6.三方交货检验制度落实情况；
7.质量回访及满意度调查记录、质量事故处理记录；质量体系内审报告及年度评审报告。
	

	（四）设备计量检定情况
	1.搅拌机、物料称、检测仪器设备和设施应齐全、维护良好；
2.并经法定计量部门检定/校准，结果符合标准要求；
3.试验仪器设备操作规程,台帐和档案情况。
	

	（五）试验人员资质条件
	试验人员数量、持证上岗情况，是否熟悉原材料和产品检验。
	

	（六）试验室检验情况及其资料
	1.养护室设备、养护条件、试件应符合规范要求；
2.试件留置数量、名称编写是否规范，试件试验结果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3.应单独设立砂浆试验室；试验室环境、设施应满足检验任务及规范要求。
	

	（七）试验和生产数据上传
	应按要求每条生产线接入佛山市混凝土质量追踪及动态监管系统、预拌混凝土及原材料检测数据上传、搅拌塔数据实时上传。
	

	（八）数据统计与能力比对
	1.产品检验数据应按月统计分析并进行动态跟踪；
2.应建立比对抽查检验制度，每年应开展不少于两次的人员、设备或方法间的内部比对，不少于一次的试验室间能力验证的外部比对。
	

	（九）其他
	1.文明生产情况；
2.对上季度检查发现问题的复查情况。
	

	检查组意见：


检查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受检企业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5
预拌混凝土（砂浆）企业综合性检查表
企业名称：                                               检查时间：
	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一）企业资质条件核查
	1.按预拌商品混凝土专业企业等级标准、预拌砂浆备案的相关要求，检查企业资质条件（人员、设备）符合情况；
2.预拌砂浆生产产品类型是否与备案资料一致;
3.企业延期、增加产品类型情况。
	

	（二）工程档案
	“一工程一档案”落实情况。
	

	（三）合同管理
	1.合同必须包含有混凝土强度等级、品种、配合比、塌落度、混凝土凝结时间、生产地等内容；
2.合同是否法人或其委托人签订，工程名称是否与规划许可证名称一致；
3.合同管理台账应规范、真实。
4.合同跟踪管理情况，是否存在不按合同供货且不及时向施工许可部门申请变更的行为。
	

	（四）生产设备备案
	1.实际生产线、主要设备和设施是否与环评审批情况一致;
2.是否与广东省散装水泥发展应用监管信息平台备案一致，是否有擅自扩线情况。
	实  有：混凝土线       条；砂浆线       条。
有环评：混凝土线      条；砂浆线_      条。
有备案：混凝土线      条；砂浆线_      条。
未环评或未备案具体情况：

	（五）试验室管理
	依据《预拌砂浆、混凝土及制品企业试验室管理规范》DBJ15-104-2015附录J表格，对企业试验室进行综合评价。
	

	（六）信息化管理
	应按要求每条生产线接入佛山市混凝土质量追踪及动态监管系统、预拌混凝土及原材料检测数据上传、搅拌塔数据实时上传。
	

	（七）文明生产、文明运输
	1.砂、石堆场覆盖；
2.“三废”处理；
3.混凝土搅拌车运输登记台帐、卸料槽末端有否设置防漏桶等。
	

	（八）原材料及产品抽检
	□砂           □石           □混凝土
□粉煤灰       □矿渣粉       □砂浆
□外加剂
	

	检查组
意见
	检查组成员签名：

	受检企业负责人签名：

	
	
	



